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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09 25,356 7,853

7,853
109 12 31 3,189,337,694

1,948,781,660
109 108

200 ( 293%) 109 6

( )

109 108 ( ) ( )
1,039,271 1,209,349 (170,078) (14.06)
831,951 941,265 (109,314) (11.61)
207,320 268,084 (60,764) (22.67)
233,238 183,352 49,886 27.21

( ) (25,918) 84,732 (110,650) (130.59)
( ) (18,937) (8,478) (10,459) (123.37)
( ) (44,855) 76,254 (121,109) (158.82)

(46,614) 76,039 (122,653) (161.30)

1

2 54,554
3

( )
109

( )

109 108
( ) (9,581) 39,879 (40,460)
( ) (9,411) (4,745) (4,666)
( ) (21,724) (17,028) (4,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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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 108
(%) (3.09) 7.19
(%) (38.52) 74.92

(%) (2.39) 3.91
(%) (4.49) 6.29

( ) (0.25) 0.39

( )

A. UPS
1. SPR-500/700A HV IEC
2. TC-1100/2000 PF=1.0 LV DC48V
3. TC-1100/2500/3000 PF=1.0 HV DC48V
4. SXL-2000A
5. ATS
6. SPD 550/750 LCD
7. BNT-400
8. ALN 500/600/700
9. ONL-33 II
10.
11. MRT 1.5K LV PF1.0
12. MRT 1K LV UL
13. RT 10K
14. MAC 6K HV PF1.0
15. MAC 10K HV PF1.0
16. MRT 2K/3K HV
17. MAC 1K/1.5K/2K/3K HV
18. MRT 2K/3K LV
19. MAC 1K/1.5K/2K/3KLV
20. SNMP
21. UPSMON PRO V2.54
22. UPSMON Manager V1.3
23.

B. PV INVERTER
1. SLK 4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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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PV POWER PLANT

1.
2.
3.
4.

110

( )
1 UPS

2

( )
1

2

(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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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百零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及虧損撥補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德昌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

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經 本審計委員會查

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及公司法之相關規定報

告如上，敬請 鑒核。

科風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蔡 念 澎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一 零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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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 15

108036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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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 15

1080361934

1.
109 1

15

108036193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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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避情形、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暨獨立董事依第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出具之書面

意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

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

察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

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

察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

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

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

內容之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

理由、迴避情形及反對或保留意

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

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

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

定之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

申報：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二、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通

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通過。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

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

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

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

分送各董事及監察人。並應列入

本公司重要檔案，於本公司存續

期間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

錄或書面聲明暨獨立董事依第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出具之書面

意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

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專

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

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

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

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

避情形及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

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

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辦理公告申報：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二、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

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

過。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

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

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

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

分送各董事及監察人。並應列入

本公司重要檔案，於本公司存續

期間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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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 本議事規則訂定及修正應經本

公司董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

告。

本議事規則訂於民國 88 年 03
月 15 日。

民國 95 年 12 月 29 日第一次修

正。

民國 97 年 03 月 28 日第二次修

正。

民國 102 年 03 月 29 日第三次

修正。

本議事規則訂定及修正應經本

公司董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

告，未來如有修正得授權董事會

決議之。

本議事規則訂於民國88年03月

15 日。

民國 95 年 12 月 29 日第一次修

正。

民國 97 年 03 月 28 日第二次修

正。

民國 102 年 03 月 29 日第三次

修正。

民國 109 年 12 月 29 日第四次

修正。

民國 110年 03月 29日第五次修

正。

1.依據中華民

國 109 年 1 月

15 日金管證發

字第

1080361934 
號函規定修正。

2.增訂修改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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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5 27 1040017407 106 9
28 10600340561

( )

( )

( ) POWERCOM YURAKU PTE LTD

( ) POWERCOM YURAKU S.A.LTD ( )

( )

109/12/31

97,496 10,104 ν
107,287 10,104 ν
55,934 10,104 ν

POWERCOM
YURAKU
S.A.LTD

15,139
(EUR 429 )

10,104 ν

( )

POWERCOM
YURAKU
PTE LTD

315,530
(USD 11,079 )

- ν

( )
34,793

(CNY 7,949 )
- 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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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8 11 1060031070

( )

( )

( ) 109 12 31 36,375

36,375 3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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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八

科風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民國 109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累計虧損 (3,142,059,923) 

加：本期稅後淨損 (49,041,256) 

本期其他綜合利益 1,763,485 

期末待彌補虧損 (3,189,337,694) 

董事長：科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人：楊淑艶 會計主管：馮雪美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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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科風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對照表

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目的及依據

為促進本公司股東會議事之順利進

行，特依據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

員會 86.8.4.（86）台財證（三）第
04109號函，訂定本股東會議規則。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

應依本規則辦理。

目的

為促進本公司股東會議事之順利進

行，訂定本股東會議規則。本公司股

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

則辦理。

修改法源依

據調整部分

文字。

第 二 條 適用範圍

適用於本公司股東會議。

刪除 刪除此條

文。

第 三 條 作業程序及應注意事項

二、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

為計算基準。

作業程序及應注意事項

二、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

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繳交之簽到

卡，並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配合電子投

票修改部分

文字。

第 三 條 四、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

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

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

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

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

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

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

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

任之。

四、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

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

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

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

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

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

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

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

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

推一人擔任之。

配合公司法

修改部分文

字。

第 三 條 五、本公司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

相關人員得列席股東會。辦理股東會

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五、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

計師或相關人員得列席股東會。辦理

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

章。

修改部分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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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六、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

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六、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

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配合公司法

修改部分文

字。

第 三 條 七、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

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

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

表決。

七、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

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

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

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

表決。

配合公司法

修改部分文

字。

第 三 條 十六、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

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十六、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由股

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

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

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配合電子投

票修改部分

文字。

第 五 條 本程序制定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

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國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十八日。

本程序制定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

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國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十八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國民國一一○年七月
十五日。

增訂修改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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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科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條文對照表

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灣省台北縣，

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

設立分公司。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

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

公司。

配合公司法修改

部份文字。

第 九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

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

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

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

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

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

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股東

會之召集通知經股東同意者，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配合公司法修改

部份文字。

第 十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

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

圍，簽名蓋章委託人代理出席。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

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

圍，簽名蓋章委託人代理出席。

前項委託書之使用及撤銷等相關事

宜，悉依「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

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

敘明使用委託書

之法源依據。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董事 配合審計委員會

設置調整章節名

稱。

第十三條 本公司設董事及監察人，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均

為三年，連選得連任，選任後得經

董事會決議為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

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設董事 5~7人，由股東會就
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均為

三年，連選得連任。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不少於

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選任後得經董事會決議為本公

司董事購買責任保險。

1.敘明董事設置
人數。

2.配合設置審計
委員會替代監察

人，爰刪 除監察

人文字。

3.配合證券交易
法規定敘明獨立

董事人數設置規

定。

第十三條

之ㄧ

本公司設董事五-七人，其中獨立董
事不少於二人。董事之選舉，獨立

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

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獨立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ㄧ 以上股份之股東及董事會，得提

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經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方式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股東應就候選人名單中選

任之。董事之選舉，獨立董事與非

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

算當選名額。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

限制、獨立性認定、提名與選任方

式、 職權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1.證券主管機關
規定敘明董事選

舉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

2.敘明獨立董事
資格及法令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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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審查其符合獨立董事所應具備條件

後送請股東會，股東應就獨立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依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三條

之二

本公司設監察人二人或審計委員會

擇一設置。監察人之選舉，每一股

份有與應選出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

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

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

多者，當選為監察人。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設

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

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

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

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之職權事項、組

織規程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依相關

法令 及本公司規章之規定辦理。

配合本公司設置

審計委員會敘明

設置人數及職權

等事項。

第十四條 董事會有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

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

外代表本公司。董事應親自出席董

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委託其他

董事代理出席，受委託之董事應於

每次出席出具委託書，代理人以受

一人委託為限。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

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

外代表本公司。董事應親自出席董

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委託其他

董事代理出席，受委託之董事應於

每次出席出具委託書，代理人以受

一人委託為限。

修改錯字。

第十六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集一

次。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

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

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 電子郵

（E-mail）或傳真方式通知各董事
及監察人。

本公司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集一

次。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

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

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董事

會之召集得以書面、 電子郵件

（E-mail）或傳真方式通知各董事。

配合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

人，爰刪除監察

人文字。

第十八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

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
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
案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

請求承認。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

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
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
案等各項表冊，並依法定程序，提

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配合公司法修改

部份文字。

第二十條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

配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前之利益於

保留彌補累積虧損數額後，如尚有

餘額應提撥員工酬勞不低於 5%及
董監酬勞不高於 2%。員工酬勞、
董監酬勞分派比率之決定及員工酬

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董事會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

配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前之利益於

保留彌補累積虧損數額後，如尚有

餘額應提撥員工酬勞不低於 5%及
董監酬勞不高於 2%。員工酬勞發
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

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配合公司法修改

部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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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

告於股東會。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

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

屬公司員工。

前項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第廿二條 本章程設立於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三

月廿八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十

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廿

九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九月十

六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

廿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二月十

五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七月十

二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十

五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

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

十三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十月十

一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十二

月二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十月

三十一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

二十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

二十八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

十八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

十八日。

本章程設立於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三

月廿八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十

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廿

九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九月十

六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

廿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二月十

五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七月十

二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十

五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

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

十三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十月十

一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十二

月二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十月

三十一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

二十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

二十八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

十八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

十八日。

增訂修改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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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八月

二十二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十月

二十一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二十六日。

第廿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十五日。

第廿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十九日。

第廿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十九日。

第廿四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

月二十日。

第廿五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

月二十九日。

第廿六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捌年六

月二十八日。

第廿七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九年六

月二十三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八月

二十二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十月

二十一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二十六日。

第廿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十五日。

第廿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十九日。

第廿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十九日。

第廿四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

月二十日。

第廿五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

月二十九日。

第廿六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捌年六

月二十八日。

第廿七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九年六

月二十三日。

第廿八次修正於民國一百一十年七

月十五日。



- 45 -

附件十一

科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條文對照表

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法條名稱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董事選舉辦法 配合公司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正

辦法名稱。

第 一 條 為健全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

舉，特訂本辦法實行之。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公司法及本

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特訂本辦法

實行之。

1.配合設置審計
委員會替代監察

人，爰刪 除監察

人文字。2.增加
法源依據。

第 二 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依本

辦法之規定辦理。

刪除 刪除此條文。

第 三 條 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

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之。

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悉依本辦

法之規定辦理之。

配合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

人，爰刪除監察

人文字。

第 三 條 二、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

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每一股份

有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

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

配選舉數人。

二、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每一股份

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

數人。

配合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

人，爰刪除監察

人文字。

第 三 條 三、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或

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

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三、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選舉
均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依公

司章程所規定之名額並就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之。依電子通訊平台及選

舉票之統計結果，以所得選票代表

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

1.配合設置審計
委員會替代監察

人，爰刪 除監察

人文字。

2.配合主管機關
要求董事採候選

人提名制修改部

分文字。

3.配合電子投票
修改部分文字。

第 三 條 五、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由董事

會設置投票箱，於投票前由監票員

當眾開驗。

五、董事之選舉，由董事會設置投

票箱，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配合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

人，爰刪 除監察

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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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八、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本辦法規定之選票。
(以下略)

八、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以下略)

配合法令修改部

分文字。

第 三 條 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由股東

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並依

本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依選舉票

統計結果，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

權數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為獨立

董事、非獨立董事或監察人。如有

二人或二人以上所得權數相同而超

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

籤決定，未在場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依前項同時當選為董事及監察人

者，應自行決定充任董事或監察人，

或當選之董事、監察人經查核確認

其個人資料不符或依相關法令規定

當選失其效力者，其缺額由原選次

多數之被選舉人遞充。

九、本公司董事，由股東會就有行

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並依本公司章

程所定之名額，依選舉票統計結果，

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

者，依次分別當選為獨立董事、非

獨立董事。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所

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

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在場者

由主席代為抽籤。

1.配合設置審計
委員會替代監察

人，爰刪 除監察

人文字。

2.配合設置審計
委員會刪除第二

項文字。

第 三 條 十、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時，不

另選舉監察人。

刪除 配合設置審計委

員會刪除此項。

第 三 條 十二、不符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

之三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者，當選

失其效力。

刪除 配合相關法令刪

除此項。

第 三 條 十三、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本公

司董事會分別發給當選通知書。

刪除 配合相關法令刪

除此項。

第 五 條
本辦法制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十

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

八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
八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
五日。

本辦法制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十

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

八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
八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
五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零年七月十
五日。

增訂修改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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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科風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條文對照表

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本公司為配合業務實際需要，在

不違反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之原

則下，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本公司有關資金貸與他人事項，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作

業程序規定辦理。

本公司有關資金貸與他人事項，除

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作業程

序規定辦理。

依據中華民國中

華民國 108年 3
月 7日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金管

證審字第

1080304826號
令修正。

第 二 條 本作業程序悉依財政部證券暨期

貨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證期會）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則」之規定訂定。

本作業程序悉依證券交易法第三

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依據中華民國中

華民國 108年 3
月 7日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金管

證審字第

1080304826號
令修正。

第 三 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須符合下

列要件：

一、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

行號

二、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

或行號者。所謂短期，係指一年

或一營業週期(以較長者為準)之
期間。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須符合下列

要件：

一、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

號

二、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

行號者。所謂短期，係指一年或一

營業週期(以較長者為準)之期間。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資金

貸與，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

本公司從事資金貸與。

依據中華民國中

華民國 108年 3
月 7日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金管

證審字第

1080304826號
令修正。

第 四 條 本公司與他公司或行號間因業務

往來關係從事資金貸與者，應依

第五條之規定；因有短期融通資

金之必要從事資金貸與者，以下

列情形為限：

一、與本公司屬母子公司關係，

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

必要者。

二、本公司採權益法投資之公司

或行號因購料或營運週轉需要而

本公司與他公司或行號間因業務

往來關係從事資金貸與者，應依第

五條之規定；因有短期融通資金之

必要從事資金貸與者，以下列情形

為限：

一、與本公司屬母子公司關係，因

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

要者。

二、本公司採權益法投資之公司或

行號因購料或營運週轉需要而有

修改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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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三、其他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資

金貸與者。

四、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

規定認定之。

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者，本準則所

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三、其他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資金

貸與者。

四、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

定認定之。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

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

權益。

第 五 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度以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之五十為限，

惟因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

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超

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

限。所謂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

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

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

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謂業務

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

金額孰高者。

本公司或子公司對有短期融通資

金必要之單一企業，資金貸與之

授權額度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

資金貸與不受融資金額不得超過

貸與企業淨值百分之四十之限

制。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度以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之五十為限，惟

因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

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超過本

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所謂

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

金之累計餘額。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

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

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謂業務往來

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

孰高者。

本公司或子公司對有短期融通資

金必要之單一企業，資金貸與之授

權額度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

之十。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

金貸與不受第一款及第三款之限

制。惟基於公司治理需要，資金貸

與之總額及個別對象限額皆不得

超過貸與公司淨值百分之三百之

限制。

1.修改部分文
字。

2.依據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7日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金

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號
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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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 六 條 每筆貸款期間自貸與日起最長不

得超過一年，其利率不得低於臺

灣銀行短期基本放款利率。情形

特殊者，得由董事會之同意，依

實際狀況訂定融通期限及利率。

本公司除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每筆

貸款期間自貸與日起最長不得超

過三年，其餘每筆貸款期間自貸與

日起最長不得超過一年，其利率不

得低於臺灣銀行短期基本放款利

率。情形特殊者，得由董事會之同

意，依實際狀況訂定融通期限及利

率。

依據中華民國中

華民國 108年 3
月 7日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金管

證審字第

1080304826號
令修正。

第 七 條 甲、徵信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

事項時，應由借款人檢附經濟部

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負

責人身分證影本及必要之財務資

料，由本公司徵信。

(以下略)

甲、徵信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

項時，應由借款人檢附營利事業登

記證、企業相關證件、負責人身分

證影本及必要之財務資料，向本公

司財務處具函申請融通額度，經財

務處徵信後呈報權責單位核准。

(以下略)

修改部分文字。

第 十 條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

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

通知各監察人。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

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

各獨立董事。

配合設置審計委

員會修改部分文

字。

第十一條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

與他人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

依證期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規定

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經

董事會通過後，提報雙方股東會

同意，修正時亦同。並應依所定

作業程序辦理。

(以下略)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

他人者，應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程序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修正時

亦同。

(以下略)

修改部分文字。

第十二條 本公司經理人及主辦人員辦理資

金貸與他人作業，如有違反證期

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理準則」或本公司「資

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規定，依

照本公司人事管理辦法定期提報

考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經理人及經辦人員辦理資金貸與

他人作業，如有違反本程序時，應

賠償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害。

依據中華民國中

華民國 108年 3
月 7日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金管

證審字第

1080304826號
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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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並送

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

並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同

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

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審計委員會

及提報股東會討論。

1.配合設置審計
委員會修改部分

文字。

2.依據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7日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金

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號
令修正。

第十六條 本作業制定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

三月十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三月二十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四月十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六月十九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六月二十五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ㄧ百零二

年三月二十九日。

本作業制定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

三月十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三月二十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四月十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六月十九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六月二十五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ㄧ百零二

年三月二十九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ㄧ一零年

七月十五日。

增訂修改日期




